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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扶助残疾人规定

（2002 年 8 月 26 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 128 号公布 自

200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参与

社会生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和《宁夏回族

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，结合本市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残疾人包括视力、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

智力、精神、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。

第三条 凡在银川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

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人，均应遵守本规定。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

发展计划，统筹规划，加强领导。

各级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，负责综合协调有关残疾人事业

方针、政策、规划、计划的制定与实施，协调解决残疾人保障工

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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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残疾人联合会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，协助政府开展残疾

人工作，发展残疾人事业，并负责同级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

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
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，依据职责分工，负责扶助残疾人工

作。

第五条 凡户籍在本市范围，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证》的残疾人，可享受本规定待遇。

第六条 残疾人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履行应尽的法定

义务，遵守公共秩序，尊重社会公德；发扬乐观进取精神，自尊、

自信、自强、自立。

第七条 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及其家

庭，民政部门应当确保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重度残疾人本人

的保障金，应当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。

第八条 政府鼓励社会各界兴办残疾人福利企业，集中安置

残疾人就业。

残疾人劳动服务企业，安置残疾人数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

的，经确认后，享受福利企业的优惠政策。

第九条 政府鼓励、支持残疾人自谋职业。

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符合规定的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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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应优先核发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适当

减免工商管理费和税收。

残疾人申请摊位，应给予优惠照顾。

盲人持有按摩职业技能资格证书，开办个体按摩诊所的，有

关部门应优先办理有关手续，免收各种管理费。

第十条 对国家派遣的各类专业的残疾人毕业生，有关单位

应当接收。

残疾人职工所在单位应当重视残疾职工的劳动保护，合理安

排工作岗位和劳动定额。在残疾职工的转正、晋级、职称评定、

劳动报酬、劳保福利和劳动保险等方面，不得歧视。

企业在撤销或破产后，有关部门应当安排好残疾职工的生

活，并创造条件，使其尽快重新就业。

第十一条 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(含外商、港澳台商投

资企业和私营企业)和其它经济组织，应按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

民政府令》(第 30 号)的规定，以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

1.5％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。残疾人安置数达不到规定比例的，

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第十二条 对无劳动能力、无法定扶(抚)养人、无经济来源

的残疾人，属本市非农业户口的，民政部门应当按有关规定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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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生活救济或者由社会福利院供养；属农业户口的，由乡镇、村

兴办的敬老院集中供养，或者由乡镇政府、村民委员会、包养户

三方签订供养合同，实行分散供养。

第十三条 乡(镇)人民政府、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，

对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确有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家庭，在农业

税收和其他社会负担方面，应按有关规定优先给予减免税费的照

顾。

第十四条 对适龄残疾儿童应当实施义务教育，对特困残疾

人并符合低保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子女，在本辖区所属学校上学

的，免收下列费用：

(一)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；

(二)高中阶段的学杂费；

(三)职业学校的学杂费。

第十五条 对特困残疾人并符合低保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子

女考入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的，按照下列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助：

(一)考入外省市中专院校的，给予 2000 元补助；

(二)考入自治区内中专院校的，给予 1500 元补助；

(三)考入外省市大专以上院校的，给予 5000 元补助；

(四)考入自治区内大专以上院校的，给予 3000 元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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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家庭，不得享受以上补助。

第十六条 各大中专院校应招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

残疾考生，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接收。

第十七条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和手语翻译工作人员，经过

上级业务部门手语培训，并取得合格证后，可根据自治区人民政

府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的通知》

([2002]50 号)的有关规定，从 2002 年 9 月 1 日起，将特殊教育

学校教职工特殊教育津贴提高到 25％。

调离现职的，不再享受特教津贴。

第十八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有计划地创设特殊教育学

校或在中小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。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必须

经过专业培训。

特殊教育经费列入教育事业费支出，随教育经费的增加逐年

增加；教育费附加收入中，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阶段

的特殊教育，确保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步发展。

第十九条 鼓励动员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、体育等娱乐活

动。

残疾人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应当建立残疾人文化、体育活动场

所，广泛开展适合残疾人特点的文化、体育等娱乐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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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下列措施，丰富残疾人精神

文化生活：

(一)新闻单位应当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反映残疾人生活，

宣传残疾人事业，开辟残疾人专栏和专题节目；部分电视节目应

增加字幕和手语解说；

(二)文化、教育等部门应当组织和提供盲文书籍、盲人有声

读物、聋人读物；

(三)图书馆应当有计划地增加盲人读物，方便盲人阅读；

(四)文化、体育等部门适时组织、举办残疾人文化、艺术、

体育活动，并提供方便和优质服务。

第二十一条 市、县(区)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积极为残疾人

创造良好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环境。城市的公共建筑、道路和公

共场所逐步在新建和改造工程中建立和完善方便残疾人的无障

碍设施，必须执行方便残疾人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。

第二十二条 残疾人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可享受

以下优待：

(一)农村二级以上残疾人免交提留，不承担义务工、劳动积

累工、公益事业费和其他社会负担；

(二)搭乘飞机、火车、公共汽车时，优先购票和搭乘，其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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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必备的辅助器具，免费携带；

(三)残疾人乘坐的专用车、轮椅、自行车等交通工具，存车

处免费看管；

(四)盲人读物普通邮件免费寄递；

(五)残疾人就医优先挂号、优先就诊，双下肢残疾人、盲人、

多重残疾人免交挂号费；持县(区)残联证明的贫困残疾人就医住

院，一级以上医院减半收取床位费、冬季采暖费。

(六)公园、名胜景点和对外服务的体育场馆免收门票；“助

残日”期间，电影院、剧院等文化娱乐场所免收门票。

(七)盲人和一级残疾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；

(八)市内公共厕所免费使用。

第二十三条 低保户中残疾人无住房的，由市房管部门逐年

安排一定数量的廉租房予以解决。

第二十四条 拆迁残疾人房屋时，应本着就近、方便的原则，

在安置住房地段、层次上适当照顾。拆迁者在发放安置、搬家等

补助费时，对贫困残疾人应适当给予优惠。

农村残疾人户建住房的，乡、镇人民政府可根据具体情况，

免收建房占地管理费。

第二十五条 各县(区)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对无力缴纳采暖



银川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银川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8 -

费、磁卡表安装费及公共设施维修费的低保户中的残疾人，给予

适当补贴或减免。

第二十六条 执法部门应当优先受理和执行残疾人告诉、申

诉和申请的案件。律师及事务所、公证处、法律服务机构。应当

优先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，对残疾人交纳法律服务

费用确有困难的，应酌情给予减免。

第二十七条 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残疾人

和对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、发展残疾人事业以及为残疾人服务做

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由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视情节轻

重，由所在单位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或给予行政处分：

(一)戏弄、歧视、侮辱、虐待残疾人的；

(二)负有扶养、抚养、赡养残疾人义务的公民，不尽扶养、

抚养、赡养义务的。

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所在地政府

或有关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责令限期改正：

(一)拒绝招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的；

(二)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残疾毕业生的；

(三)无正当理由辞退、开除残疾职工、学生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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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无正当理由拒绝安置残疾人就业或拒绝缴纳残疾人就

业保障金的；

(五)挪用残疾人教育经费或就业保障金尚未构成犯罪的。

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0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